
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鑫茂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瑞 奇 诉
被告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
鑫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
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57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鑫茂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瑞 武 诉
被告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
鑫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
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576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鑫茂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瑞 双 诉
被告承德县运昌铁选厂、承德
鑫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
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575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骞：
本 院 对 张 东 武 诉 张 骞 保

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23）冀 0427 民初 1666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
院，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河北集澳奕茗科技集团有限
公司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玫 与 被
告河北集澳奕茗科技集团有
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等，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
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
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北
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本院将依
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郝亮: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丁龙、梁涛与被执行人郝亮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向你方送
达（2022）冀 0108 执 641 号 执
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高
令 、执 行 裁 定 书 两 份（冻 扣 、
拍卖）、询价回函。请你方自
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（石
家 庄 市 裕 宁 街 77 号）领 取 上
述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对
询价回函有异议可在领取之
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
院提出，否则视为对询价回函
的认可，我院将依法在司法拍
卖平台上对标的物进行司法
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陈叶、孟彦华: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常金龙与被执行人陈叶、孟彦
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向你
方 送 达（2021）冀 0108 执 2885
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（拍 卖）、
询价回函。请你方自本公告
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石家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（石家庄市
裕宁街 77 号）领取上述文书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对询价回
函有异议可在领取之日起十
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，
否则视为对询价回函的认可，
我院将依法在司法拍卖平台
上对标的物进行司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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